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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存续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存续分立的议

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股

份”）实施存续分立。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分立事项概况 

基于合理配置公司资源，公司决定对全资子公司成都股份进行存续分立。分

立后成都股份继续存续，其原有主营业务保持不变，同时公司将新设立全资子公

司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红花巷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红

花巷物业”），新设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及具体经营范围等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核准为准。 

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分立前基本情况 

（一）拟分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201905092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红花巷 99号 1栋 

法定代表人：陈波 

注册资本：1,293万元 

成立日期：1984 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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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交通运输、联运服务；物流服务，站港货物的集中疏散运输、出

租柜台、代办结算、代办铁路货物运输、仓储、包装。集装箱到送交付、拆装箱、

转运、发送业务，车辆租赁、车辆清洗；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汽

车租赁、企业管理服务、经纪代理服务。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普通货运，

县内班车客运（四类），县内班车客运（农村客运），县际班车客运（二类）县际

班车客运（三类），县际班车客运（四类），县际包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一类），

市际班车客运（二类），市际班车客运（三类），市际班车客运（四类），市际包

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旅游），省际班车客运（一类），省际班车客运（二类），

省际班车客运（三类），省际班车客运（四类），省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旅

游），城市公交客运，客运站经营，保险兼业代理(险种:旅客平安险)(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车用动力电池的销售、租赁；充电设施建设、维护、运营、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98%、公司全资子公司绵阳市富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绵阳出租”）持股 2%。 

（二）主要财务情况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494.19 

负债总额 923.36 

净资产 9,570.83 

项目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24.55 

净利润 2,388.42 

三、分立方案 

（一）分立方式 

本次分立采用存续分立方式，分立后成都股份继续存续，同时新设全资子

公司。 

（二）分立前后注册资本 



 3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结构 

分立前 分立后（暂定）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股

份有限公司 
1,293 749.69 

公司持股 98%，全资子

公司绵阳出租持股 2%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红

花巷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

司（暂定名） 

0 543.31 
公司持股 98%，全资子

公司绵阳出租持股 2% 

合计 1,293 1,293 — 

（三）业务分割情况 

存续分立后的成都股份主营业务不变，主要业务为交通运输、联运服务；

新设公司的具体经营范围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四）财产分割情况 

本次分立拟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签署分立协议，分立合同（协

议）生效日，各方以最近一期企业资产负债进行账务处理，确定分立后存续公司

与新设公司具体的资产负债。拟定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分立前 分立后 

成都股份 比例 成都股份 比例 红花巷物业 比例 

资产总额 7,798.44 100% 903.73 11.59% 6,894.71 88.41% 

负债总额 885.08 100% 453.71 51.26% 431.37 48.74% 

净资产 6,913.36 100% 450.02 6.51% 6,463.34 93.49% 

（五）债权债务分割情况 

分立后的成都股份和新设公司根据分立清单分别确定各自的资产和负债承

接。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成都股份分立前的债务由成都股份承担，

若成都股份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的，按照协议执行。 

（六）人员安排 

分立前成都股份的员工由分立后的成都股份和新设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各自业务范围，根据“人随业务走”的原则进行分配安排，不会因分立而

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分立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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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分立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本次分立不

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影响，分立后的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分立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